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第二試體能測驗要點 
 

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

體能測驗；第一試錄取者，始得應考第二試，第二試及格者，依考試總成績

配合任用需求擇優錄取，並以筆試成績為考試總成績。 

二、本考試體能測驗實施項目，男性應考人依序為：立定跳遠、1,600 公尺跑走。

女性應考人依序為：立定跳遠、800 公尺跑走。前述第一項、第二項實施項

目順序，試務機關得依實際需求互換之。 

三、本考試體能測驗實施項目與及格標準： 

(一)男性應考人：立定跳遠 190 公分(含)以上、跑走 1,600 公尺 494 秒(8 分

14秒)(含)以內。 

(二)女性應考人：立定跳遠 130 公分(含)以上、跑走 800 公尺 280 秒(4 分 40

秒)(含)以內。 

四、本考試體能測驗程序如下： 

(一)立定跳遠： 

1、應考人不得穿著拖鞋、皮鞋、釘鞋或拔掉長釘之釘鞋，但可赤腳；穿

著不符規定，經監場人員制止仍未改善者，以違規計，並判定不及格。 

2、受測者立於起跳線後，雙腳打開與肩同寬，雙腳半蹲，膝關節彎曲，

雙臂置於身體兩側後方。準備起跳時手臂可以擺動，但雙腳不得離地。 

3、聞「預備」口令後，雙臂自然擺動；聞「開始」口令時，雙腳「同時

躍起」、「同時落地」。 

4、本項測驗成績之計算方式，以應考人自起跳線作有效之起跳後，其落

地時，以身體任何部位於著地區表面留下距起跳線內緣最近之痕跡與

起跳線內緣或其延長線間，以直角丈量之最短直線距離為施測成績。 

5.應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判定為無效測驗： 

(1)起跳前或起跳時，有任何一腳或身體各部位觸及或踏越起跳線之情

形。 

(2)於非起跳線處起跳。 

(3)雙腳未「同時躍起」、「同時落地」。 

(4)落地時，身體任何部位觸及著地區以外之地面，且該處與起跳線內

緣或其延長線之距離較其跳落於著地區之位置為近。 

(5)落地後從著地區往起跳線方向離開。 

(6)落地後使用任何翻滾動作。 

6、應考人如未有效完成測驗，或完成有效測驗但成績未達及格標準時，

則准予重新測驗一次。再次測驗時，如未有效完成測驗或完成有效測

驗但成績未達及格標準，成績判定為不及格。 



(二)跑走測驗： 

1、應考人得依個人需求進行暖身動作。 

2、應考人應依體能測驗委員指示，依序就位準備，聽到鳴槍，開始起跑。 

3、起跑後，可適時向內圈跑道移動，以跑走完全程並通過終點線為完成

測驗。 

4、應考人應穿著輕便透氣服裝及運動鞋應試，不得赤腳，不得穿著拖鞋、

皮鞋、釘鞋或拔掉長釘之釘鞋，並視需要自備備用服裝及物品。如需

穿戴帽子、護膝、護腕、護腰等護具應試時，須經體能測驗委員同意。 

5、應考人須自行掌握時間及調節跑走速度，未能以跑步完成，得以走步

代替，並以跑走完全程且通過終點線為完成測驗。應考人如於終點線

前摔倒，以軀幹跨越終點線為完成測驗。 

6、應考人受測中，如無法或無意完成測驗，需試務人員介入協助，應發

聲或以明顯手勢表示。但試務人員與應考人身體有所碰觸，以棄權

論。應考人受測中因個人因素自願放棄測驗，須簽署切結書。 

7、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視為違規，並判定不及格： 

（1）故意絆倒他人經查證屬實。 

（2）測驗過程中，雙腳踏入跑道內圍操場區域，或脫離跑道，經查證屬

實。 

（3）穿著不符規定，經監場人員制止仍未改善。 

8、應考人測驗成績以二部正式碼錶及二部備用碼錶同時計時，並取二部

正式碼錶中較佳成績為測驗成績。如正式碼錶均臨時故障，擇優採用

備用碼錶成績。 

五、應考人應接受全部實施測驗項目。全部實施測驗項目均達及格標準者，始為

通過本考試體能測驗。 

六、應考人單項實施項目未達及格標準，得依意願自行決定是否繼續參加其他實

施項目。 

七、本考試體能測驗任一實施項目未達及格標準者，第一試筆試成績雖達錄取標

準，仍不予錄取。 

八、本考試體能測驗得視應考人性別、人數及時間分配，分組、分梯次舉行。由

典試委員會推定典試委員或增聘體能測驗委員若干人主持之，並指定一人擔

任召集人。 

九、本考試體能測驗進行時，應考人須於指定時間內準時報到，逾時以缺考論；

已完成報到但未受測者以棄權論。應考人並不得要求於其他日期應試。 

十、應考人因懷孕或生產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得保留筆試成績並於下次逕

行參加相同考試類科之體能測驗，有關保留筆試成績及其限制等相關事宜，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復依心理測驗與體能測驗規則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因懷孕或分娩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得於筆試錄取通知送達後，

檢具公立醫院、教學醫院、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所屬各鄉（鎮、市、區）

衛生所、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屬各聯合門診中心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核發

之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由考選部審核後陳請該考試典試委員長同意後，

保留該年筆試成績；並於下次相同考試類科舉行時免除第一試，逕行參加第

二試體能測驗。」應考人如有懷孕或分娩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得檢具

前揭規定相關證明文件向考選部提出申請。 

十一、應考人對於測驗過程或成績如有疑義，應於當日測驗結束前，以書面向試務

單位提出申訴，由本測驗召集人會同典試委員共同處理。必要時得請體能測

驗委員列席說明，會同應考人查看錄影畫面，惟錄影內容僅供查證違規事實

使用，非作為計算成績之依據。 

十二、本考試體能測驗委員應按體能測驗實施項目單獨評分，將應考人受測成績記

錄於評分欄內，並簽名或蓋章。 

十三、本考試體能測驗典試委員、體能測驗委員及辦理試務人員，其配偶或三親等

內之血親、姻親應考時，應行迴避。典試委員及體能測驗委員為應考人現任

機關首長或直屬長官，或為其學位論文之指導教授者亦同。 

十四、測驗當日如因天候狀況致影響測驗進行，由召集人會同典試委員、體能測驗

委員研判暫緩施測或另行擇期施測。測驗如遇有颱風、地震、空襲、水災、

火災或其他重大事故，致影響測驗進行時，依國家考試偶發事件處理辦法第

十二條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公務人員考試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 
 


